附件5  资格审查要求
附件5-1  资    质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资 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交通运输部批准的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证书，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附件5-2  业    绩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桥梁工程
	1、2006年7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至少独立完成过一座主跨跨径350m及以上悬索桥主塔和锚碇工程的施工监理任务。

2、2006年7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至少独立完成过一座主跨跨径350m及以上悬索桥的上部构造施工安装工程的施工监理任务。
	

	隧道工程
	2006年7月1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以来在一级及以上公路上至少独立完成过一座总长500m及以上的隧道工程（连体式或分离式隧道长度以较长侧隧道里程桩号计算）的施工监理任务。
	


注：1、监理业绩证明文件以发包人出具的交工验收证书或省、市交通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部门印发的文件或经省、市交通质量监督部门确认的监理项目评定书为准。

2、如所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上的监理人名称与投标人名称不一致时，应提供相关证明。

3、如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中未注明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的工程规模，投标人还应提供经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质量监督部门确认的有关数据信息。

附件5-3  主要监理人员

	序号
	监理岗位
	资格资历要求
	数量
	备注

	1
	总监理工程师
	应具备交通运输部核发的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公路工程监理工作6年及以上，担任一级及以上新、改建公路总监或副总监（或驻地或副驻地）3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有悬索桥监理工作经历，并持有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核发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公路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
	自有人员

	2
	副总监
	应具备交通运输部核发的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公路工程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担任一级及以上新、改建公路总监或副总监（或驻地或副驻地）3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有悬索桥监理工作经历，并持有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核发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公路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
	自有人员

	3
	试验室主任
	具有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试验检测专业（桥梁）监理工程师资格或交通运输部质监总站核发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证书，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并有悬索桥和隧道试验检测工作经历。
	1
	自有人员

	4
	道桥专业监理工程师（其中一人为钢结构专业监理工程师）
	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道桥专业监理工程师及以上监理资格，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道桥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55周岁及以下，有悬索桥工程监理工作经历，并持有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核发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公路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2
	4人及以上为自有人员

	5
	隧道专业监理工程师
	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隧道专业监理工程师及以上监理资格，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隧道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并持有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核发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公路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
	

	6
	合同专业监理工程师
	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及以上资格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合同管理或工程经济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公路工程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
	1
	

	7
	安全、环保专业监理工程师
	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及以上监理资格，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持有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核发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公路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从事公路工程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60周岁及以下。
	1
	

	8
	测量专业
	具有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相关专业）及以上资格，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公路工程监理工作5年及以上，年龄55周岁及以下。
	1
	


注：1、主要监理人员的技术职称、监理资格、年龄等信息，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书、监理资格证书的彩色打印件或清晰可辨的复印件，并按规定在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公开（公开的证明材料为：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查询的结果的打印件），不公开或不一致的，以上信息不予认可。
2、拟委任总监理工程师应提供其监理经历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为下列之一：①监理项目评定书；②执业管理手册；③业主出具的经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质监部门确认的书面材料），且其监理经历应在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公开并附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查询的结果的打印件，未提供监理经历证明材料或未提供查询结果打印件，其监理经历不予认可。其他主要监理人员应提供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查询的结果的打印件作为其监理经历的证明文件，否则，其监理经历不予认可。
3、自有人员指在投标人岗位登记并依法与投标人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人员。要求为投标人自有人员的监理人员应提供岗位登记情况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为：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上查询的结果的打印件）及与投标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未提供证明材料或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其作为投标人自有人员情况不予认可。
4、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不能担任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若拟委任总监理工程师在其他项目上担任总监理工程师（含中标项目投标时拟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则该项目应已完工。若该项目已提前完工，应提供发包人证明材料。

5、绿化、机电、照明专业的监理工作由其他能胜任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兼任。

6、投标人可登陆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监理市场诚信信息系统进行监理企业用户注册，并按浙江省交通运输厅要求报送有关信息。登录网址为：http://61.130.7.241/jlsystem/index.asp。
联系人：王海玲，电话：0571-83789631

附件5-4  试验、检测能力

	试  验  检  测  能  力  要  求
	备注

	1、投标人中心试验室应具有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检测试验室资质；

2、近5年内（2006年7月1日以来）建立过一级及以上公路监理办(或驻地办)临时试验室，具备类似工程监理常规试验检测的能力，并全面完成其试验检测任务。
	


说明：本表后应附上投标人中心试验室和投标人近五年内建立过的监理办(或驻地办) 工地临时试验室证明材料的彩色打印件或清晰可辨的复印件。

附件5-5  履约信誉

	项 目
	要     求
	备注

	履约信誉
	1．投标人没有正受到责令停业的行政处罚或正处于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2．投标人没有正受到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并在限制投标期内的行政处罚。
3．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最新评价结果在C级及以上。 

4．自2008年7月1日以来，投标人在工程项目的投标和建设过程中，无受贿、行贿行为发生（行贿犯罪行为以法院判决书和出具的时间为准）。
5．自2008年7月1日以来，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在工程建设领域中无行贿犯罪行为（行贿犯罪行为以法院判决书和出具的时间为准）。
	


